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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“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

2020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

大科学装置为探索未知世界、发现自然规律、实现技术变革

提供极限研究手段，是科学突破的重要保障。设立“大科学装置

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的目的是支持广大科研人员依托大科学装置

开展科学前沿研究。为充分发挥我国大科学装置的优势，促进重

大成果产出，科技部会同教育部、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组织专家编

制了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实施方案。

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重点专项主要支持基于我国在物质结构

研究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两类大科学装置的前沿研究，一是粒

子物理、核物理、聚变物理和天文学等领域的专用大科学装置，

支持开展探索物质世界的结构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等的重大前沿研

究；二是为多学科交叉前沿的物质结构研究提供先进研究手段的

平台型装置，如先进光源、先进中子源、强磁场装置、强激光装

置、大型风洞等，支持先进实验技术和实验方法的研究和实现，

特别是面对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技术的研究和开发，提升其对相

关领域前沿研究的支撑能力。

本专项 2020年拟支持 3 个定向委托项目，国拨经费总概算

6600万元。申报单位根据指南支持方向，面向解决重大科学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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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突破关键技术进行一体化设计。鼓励围绕一个重大科学问题或

重要应用目标，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全链条组织项目。鼓励依

托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要科研基地组织项目。项目应整体申报，

须覆盖相应指南方向的全部考核指标。

本指南项目执行期为 4年。一般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

过 4个，每个项目参与单位数控制在 6个以内。

1. 奇特强子态及强子谱学研究

研究内容：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实验上，利用能量 3.8 GeV

以上实验数据，寻找和研究XYZ奇特态和粲偶素激发态的性质；

利用高统计量 J/和(2S)数据，研究轻强子谱、寻找轻味奇特态。

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。优化 BESⅢ实验物理研究软硬件性能和计

算方法。建立分波分析专用GPU计算平台。

考核指标：首次完成多道联合研究四夸克态的性质测量，确

定 Zc（3900）和 Zc（4020）的属性；寻找新型四夸克态 Zcs，确

定其性质或产额上限；完成含粲偶素和含粲强子末态产生截面测

量和中间过程分析，抽取X粒子、Zc粒子、矢量粲偶素和类粲

偶素Y的共振参数、产生和衰变性质；对粲偶素强子衰变和辐射

衰变过程进行分波分析，获得关于轻强子谱的实验数据，与理论

研究结合，确定其中夸克、胶子成分的比例等信息；优化探测器

模拟和重建软件，将关键系统误差改善 50%以上；建立具备

0.5PFLOPs理论峰值计算能力的分波分析专用GPU计算平台，完

善和升级基于GPU的分波分析工具和海量数据处理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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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说明：由中国科学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，由中科院

高能物理研究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。

2. BESⅢ实验上粲强子衰变、QCD研究及新物理寻找

研究内容：在正负电子对撞机上，通过分析在DD、D_s^+ D_s^

（*-）和粲重子对质量阈值处的高统计量数据，系统研究粲强子的

衰变；利用量子关联技术测量中性D介子衰变的强相角差；测量

R值、强子与能量依赖的产生截面和强子形状因子；寻找粲偶素

和粲强子的稀有衰变和禁戒衰变；理论上针对陶粲能区非微扰

QCD性质，发展有效理论模型和格点QCD计算，建立相应GPU

计算平台。

考核指标：首次发现或寻找粲重子Λ_c的 3~4个新的半轻衰

变过程，改善 Λ_c强子卡比玻压低衰变分支比相对精度至 10%以

下；发表更多中性D介子强相角差测量，部分结果精度好于目前

国际值的 2倍；利用Ds介子纯轻衰变，提高 CKM矩阵元Vcs测

量相对精度至 1.5%；R值测量的相对精度达到 3%的水平；寻找

J/ψ轻子数破坏过程，衰变率上限可达到 10-8~10-7量级；结合实验

研究成果，开展更多强子产生和衰变的有效模型计算。建成具备

0.5PFLOPs理论峰值计算能力的格点QCDGPU计算平台。

有关说明：由中国科学院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，由中科院

高能物理研究所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。

3. 高海拔地区科研及科普双重功能一米级光学天文望远镜建设

研究内容：利用国家天文研究机构大科学装置技术及科研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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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资源优势，在拉萨建设一架集科研及科普双重功能的一米级光

学天文望远镜，服务于我国天文和空间观测任务，并服务于西藏

的科学传播和科学普及工作。该一米级光学天文望远镜应符合高

海拔地区运行使用特点，具备搜寻太阳系外行星，变星、双星较

差测光，伽马射线暴余辉、超新星寻找及后续观测，小行星、彗

星搜寻，Herbig-Haro天体搜寻，恒星星团研究等成像及测光的科

研功能。

考核指标：有效口径：≥1000毫米，光学结构：R-C多焦点，

视场：≥14角分×14角分，工作波段：360纳米~900纳米，光学

像质：轴上 80%的能量集中在 0.5角秒以内，最大跟踪速度：2度

每秒，指向精度：≤10角秒，跟踪精度：≤1角秒（10分钟）。

有关说明：由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，由

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作为项目牵头单位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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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 2020年度

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。

1.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

（1）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。

（2）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，不得多头

申报和重复申报。

（3）项目申报书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。

2.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及下设课题负责人应为 196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

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港澳申报人员应爱国爱港、爱国爱澳。

（2）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、澳、台地区科学家

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，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内地

聘用单位提供全职聘用的有效材料，非全职受聘人员须由双方单

位同时提供聘用的有效材料，并作为项目申报材料一并提交。

（3）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限申报 1 个项目（课题）；国家科技

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

目的在研项目（含任务或课题）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、科技创新 2030—重大项目的在研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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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负责人（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人）也不得参与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（4）特邀咨评委委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；参与重点专项

实施方案或本年度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，不得申报该重点专项项

目（课题）。

（5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6）中央、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及港澳特区的公务人员（包括

行使科技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（课题）。

3.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

（1）项目参与单位应为在中国大陆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、

高等学校和企业等，或由内地与香港、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

协商确定的港澳高校。国家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。

（2）内地单位注册时间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。

（3）诚信状况良好，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

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“黑名单”记录。

（4）牵头单位应符合各指南方向的定向要求。

4.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

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4 年。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4 个，

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 家。

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：墨宏山 010-681047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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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”重点专项 2020 年度

定向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组名单

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称

1 陈和生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

2 薛随建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

3 康克军 清华大学 教 授

4 姚凯伦 华中科技大学 教 授

5 赵红卫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

6 朱少平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研究员

7 陆亚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 授

8 景益鹏 上海交通大学 教 授

9 何国威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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